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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新建
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推荐工作的通知

省属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关于新建教育部重点实验

室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布局，引导高

校面向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技术，开展有组织科

研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、区域发展需要，教育部拟在“十

四五”期间组织新建一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，我省省属高校本次

推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指标为 2个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新建方向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教育部将结合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工作，

采取分领域分批次申报的形式，分批实施，统筹推进。2022 年

首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建工作，主要聚焦生物和医药领域、数

理领域、信息领域、综合交叉领域、海洋领域和地球科学领域等

研究方向，2025 年前，完成“十四五”时期所有领域的重点实

验室布局新建工作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省属各有关高校限报 1个，超报不予受理。各有关高校原则

上优先推荐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中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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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办法

省教育厅组织专家依据相关条件和要求进行评审，按照推荐

限额择优推荐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 申报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谋划，瞄准学校未来发

展，结合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建布局方向，提出新建方案。要坚

持“四个面向”，按照“人才队伍实、目标任务实、物理空间实、

条件保障实”的总体要求进行实体化建设。实验室建设要以问题

和需求为导向，着力科学发展前沿，突出交叉融合；着力国家战

略需求，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支撑；着力人民生命健康需要，服务

健康中国建设；着力地方特色资源和发展需要，支撑区域创新发

展。

2. 申报高校要严格审核，确保申报的实验室在满足《教育

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规定的新建条件的基

础上，符合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建首批申报重点研究方向》（附

件 1）明确的申报要求，杜绝不良学术行为，固定人员不得与本

单位已有国家或教育部科研平台重合，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。

申报高校须出具相关承诺。

3. 请各申报高校认真编写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书》

（模板见附件 2），并于 2022年 2月 20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（一

式 7份）报送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产业处，同时通过邮件方式报

送电子版扫描件，邮箱：jsjyt_kjc@163.com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丁同玉、徐宁 ，电话：025-83335683、025-8333546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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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和产业

处 1704室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建首批申报重点研究方向

2.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书（模板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1月 6日  

    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